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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522民初1275号
江建云:本院受理原告邓志亮与被告江建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522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
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画溪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
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03破3号之一

2020年5月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振达饲料有
限公司申请、本院执行局移送，裁定受理浙江振达饲料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2021年7月2日，
浙江振达饲料有限公司确认的到期债权为
4421683.83元，根据管理人对浙江振达饲料有限公司
财产状况的调查，可供清偿的财产为219100.12元，未
发现公司名下有其他财产，公司严重资不抵债，无法全
面清偿债权人的所有债务，管理人申请本院宣告浙江
振达饲料有限公司破产。

本院认为，浙江振达饲料有限公司已资不抵债，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无法足额清偿各债权人的债权，并且不存
在重整、和解的情况，符合宣告破产的情形。浙江振
达饲料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
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7月5日宣告浙江振达饲料有
限公司破产。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特325号

朱春雷：本院受理申请人陶国媚申请宣告朱春雷死亡
一案，经查：朱春雷，男，196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户
籍住址：浙江省武义县履坦镇履三路8号，身份证号
码：330723196901200971，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朱春雷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957号

徐惠珍、钱国宝:本院受理原告郎新江诉被告徐惠珍、钱
国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材料。原告诉请:一、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归还
借款6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9年7
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算
至判决实际归还之日止);二、请求依法判令由二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9月
30日9:00,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3号审判庭。
逾期将依法裁判。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059号

高美平:本院受理原告章兴广与被告高美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诉称要
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6万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从2017年7月27日起按月利1.5%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三十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0月21日14:10，开庭地
点在本院第20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二楼)。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502号

陈丰京：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恒搏喷漆厂与被告陈

丰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郭子教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蒋约苟、郑定光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0月12日
9时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055号

张必胜：本院受理原告金树坚诉被告张必胜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26民初105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张
必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金树坚借款本
金20000元及利息（其中10000元的利息，自2010年
10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019年8月19
日之前按月利率1.5%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付；其中10000元的利息，自2011年1
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
之前按月利率1.5%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四倍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保全费22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170元，由张必胜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181破1号

本院根据张德来的
申请于2021年6月3日
裁定受理浙江欣通空调
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为浙江欣通空调
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欣通空调制造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2021年9月16日前，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一、线上债权申报方式:1.手机微信搜索“破
易通”关注公众号，点击“债权申报”一“申报入口”进行登
录，本案件识别码为nNRXGT;2.电脑登陆“破易通”破
产办案工作平台"https://zqr.poyitong.com"申报，本
案件识别码为nNRXGT。二、线下申报地址:浙江省丽
水市莲都区绿谷信息产业园山山梦想城A座6楼;邮政编
码323000;联系人:石佳佳;联系电话:18906782902)。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欣通空
调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现定于2021年9月23日上午10时在“破易通”线
上平台(登录方式一:手机微信进入“破易通"小程序；方式二:
电脑浏览器访问https://www.poyitong.com/观看会
议。案件识别码：nNRXGT)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管
理人将于2021年9月21日上传会议相关资料至“破易通”
平台，请债权人及时登陆下载查阅，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龙泉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985号

王善刚：本院受理原告金小良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1004民初19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王善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金小
良借款10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3月24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30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2860元，由被告王善刚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5453号

方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
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八
时四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6破14号

本院根据宁波市甬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21年6 月28日裁定受理宁波瑞慷木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宁波瑞慷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宁
波瑞慷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8月24
日前, 向宁波瑞慷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浙江省慈溪市开发大道1277号香格大厦21楼
2109；邮政编码：315300；联系人：伍立锋；联系电话：
0574-63976990 ;电子邮箱：452927737@qq.com）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瑞慷木业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瑞慷木业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9月1日下午三时零分在浙江
省宁海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
道天平路1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宁海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6月4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余
姚市人民法院（2020）浙0281民初7510号，被送达人
增加“王应普（公民身份证号码：6222011970****
5710）”；2021年6月30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宁波市
海曙区人民法院（2021）浙0203民初1870号，内文包
含费用应增加“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与
公告费650元”，特此更正。

兹有诸暨市浣东街道城东村（原诸暨县和济乡东山吴
村）村民吴龙水（已故）解放前后育有一子，取名吴洪章，据
说已改名为黄炳根（音），当年离开时约六七岁，现在约73岁
左右。现因家中急事急需寻找吴洪章。如有与上述情况相

吻合的人，请见报后在7月15日之前速与联系人 王佳丹（电
话15068562099）、宣国灿（电话13857568511）、何亦涛（电
话18858515061）联系。 诸暨市人民政府浣东街道办事处

2021年7月9日

寻人启事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在浙江法制报第 11 版面发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温州庄吉服装销
售有限公司债权公告栏表格中担保人一栏中增加担保人“陈小珍、陈小红、黄少平”。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9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补正公告

温州福气来食品有限公司债权人：
《温州福气来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作出（2020）浙 0304 破 25 号之四民事裁定书
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一十六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本次分配款项以转账
方式汇入各债权人确认的银行账号，本次分配总额为
207243.29 元，参与分配的债权人户数为 32 户（均为职工

债权），债权总额为240454.68元。
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

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
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
规定，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温州福气来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7月9日

温州福气来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财产分配公告

被催告人：江苏三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海

本机关于2021年2月5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
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20〕10号），你单位在法定
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
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
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足额支
付于泉祥、王帮寿等25名职工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
共计520630 元工资，并加付赔偿金共计260315 元（按应
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
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温
龙人社监理强催字〔2021〕5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
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
电话：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
号）进行陈述或申辩，逾期不陈述或申辩的，视为放弃陈
述或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7月9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2021)浙01强清5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海仲利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申请杭州品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
都公司”）强制清算一案，经清算组调查，品都公司名下
无任何资产，且印章、主要财产、财务账册、重要文件等
均已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中院认为:鉴于清算组未能接
收到品都公司的任何财产、财务账册、重要文件，导致清

算程序无法进行，清算组以品都公司无法清算为由提请
本院终结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十一)项之规定，中院
于2021年7月5日裁定终结杭州品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强制清算程序。特此公告。

杭州品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7月9日

杭州品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公告

刘海英（身份证号码：4325241980****3326）：
你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

容服务，本机关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依法对你作出了《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虞卫医罚告[2021]20 号）。因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本机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虞卫医罚告[2021]20 号）。本公告自发布

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内容详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shangyu.gov.cn/art/2021/7/7/art_1313760_59003687.
html） 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

2021年7月9日

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编
号为：（2021）浙农台州批量01SC），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农业银行联系电话：0576-81851127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徐先生，139896569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9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4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海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岭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居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县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德仁竹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大家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凯迪药业有限公司

台州聚祺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4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101200600033572, 33101200600033573, 33101200600033571, 33101200600033733,

33101200600035314, 33101200600052133, 33110200700000166, 33101200700021057,

33101200700021268

33010120190024334, 33010120190024699, 33010120190024996, 33010120190025591,

33010120190025854, 33010120190027702, 33010120190028493

33030120140017586, 33030120150001516, 33030120150002010

33010320200014115

本金

5320.81468

3

2998.59666

7

1096.410366

300.000000

9715.821716

欠息

13016.3170

18

180.221606

761.227666

5.777411

13963.543701

其他从权利

0.00

9.973650

0.00

3.121000

13.094650

担保人

浙江德仁竹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德仁集团有限公

司、临海良福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和福实业有

限公司、蔡显福

浙江大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车关华生水产

冷冻厂、陈志华、陈其华

浙江台州先顶液压有限公司、周秋火、上海新华联制药有限公司

许增勇、许利娜

对应法律文书

（2010）浙台商初字第12号、（2010）浙台

商初字第13号、（2010）浙商终字第60号、

（2010）浙台商初字第14号

（2021）浙1081民初3092号

（2015）台仙商初字第589号

（2021）浙1023民初1325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舟山市万润贸易有限公司等9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舟山市万润贸易有限

公司等9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6月2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37,706.30万元，其中本金为30,847.98万元（利息计算截止2021年6月20日，之后
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
截至基准日2021年6月20日前，该9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人。该资产包中债务
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舟山市、金华市等，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具体情况请投资
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
门接洽查询。

交易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

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67796
联系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8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7月9日

本人因生产、销售假冒“巴拉巴拉”牌童装，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在
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深表歉意。本人保证以后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再做出类似违法行为。

道歉人：李月佳杨民 俞晓霞 李伟健蒋晨
2021年7月9日

道歉声明


